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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印发石狮市促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：

《石狮市促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

2024年市政府第 14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12月 2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狮政办规〔2024〕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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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促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
（试行）

为促进分布式光伏高质量发展，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，在

满足电力系统与设备安全运行的前提下，进一步明确石狮 220千

伏变电站接入受限区域新增分布式光伏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新增项

目”）接入的相关条件和程序，制定如下实施方案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试点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2024年 1月 1日后投产的新增（增

容）业扩接入项目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新增项

目”），接入位置的上级 220千伏变电站无可开放容量，公共连接

点所在本级及上级设备均具备接入条件的情况（接入不产生反向

重过载问题等）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（一）新增项目必须选择全部自发自用的消纳模式，光伏装

机容量不超过用户合同容量。项目单位应通过配置防逆流装置实

现发电量全部自发自用，确保不向电网反送电。同时，可根据用

电情况合理配置储能，提高分布式光伏就地消纳率。

（二）新增项目严禁“未批先建”。项目单位需按照电网企业

答复的接入方案进行建设，接入时应具备“可观、可测、可调、可

控”条件，提升分布式光伏发电调控能力。电网企业应加强有源配

电网的规划、设计、运行方法研究，在接入方案中明确“可观、可

测、可调、可控”的技术要求，建立相应的调度运行机制，合理安

排并主动优化电网运行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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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在项目并网投产前，项目单位应与电网企业签订购售

电合同和《并网调度协议》，并网投产后严格执行调度运行、网络

安全与数据安全等有关管理规定，加强涉网设备管理，配合电网

企业做好并网调度运行管理，不得擅自停运或调整涉网参数。

（四）推进项目同质化管理。为促进我市形成绿色低碳、可

持续利用的良好生态，推进存量已并网分布式光伏项目按照“可

观、可测、可调、可控”建设改造，确保 2025年试点区内实现 100%

覆盖。

三、运行维护要求

（一）在节假日等电力系统负荷较低的特殊时段，新增项目

需按《并网调度协议》条款优先接受电网企业调控指令，确保电

力系统与设备安全稳定运行。

（二）电网企业指导项目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标准开展

日常维护，对新增项目发电情况进行监测。对新增项目设备管理、

用电行为不符合规定的，电网企业提出书面整改意见，指导用户

整改到位；对整改不及时、不彻底、拒不整改或存在重大安全隐

患的，按《并网调度协议》对违约光伏电站实施解列，并及时报

送发改部门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，

由市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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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12月 13日印发


